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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     

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所聘任的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对公司 2022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22 年度合

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

权益变动表以及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有

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

有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：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4、应收账款所述，

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2,166,010.27 元，其中，原值

40,162,524.15元、坏账准备 17,996,513.88元，虽然我们对应收账

款余额执行函证等审计程序，但由于回函率较低，仅通过替代测试我

们仍无法就应收账款可回收性作出合理判断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

报告的‘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’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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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

立于宁夏环境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

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” 

 

监事会对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认为公司

董事会对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相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

该事项的实际情况，该审计报告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

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。公司监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公司董事会针对该

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说明均无异议。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

关工作， 解决非标准保留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，切实维护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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